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
零星维修工程项目入围施工单位遴选文件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拟对单项预算5万元以下（不含5万元）零星维修工程项目施工单位进行入围遴选，欢迎有资质的的施工单位前来参与，接洽相关事宜。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指定地点（包括A区、B区、塔山分院等处）
2.遴选方式：综合评分法。满分100分。报名结束即由遴选小组（医院工程管理小组）进行资格初审。资格初审结束，对通过资格初审的施工单位，综合考虑资质（10分）、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20分）、以往业绩与信誉状况（30分）、人员保障与响应时间（30分）、维修服务承诺（10分）等进行综合评分，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名，取得分最高的5家（且得分不能低于60分）施工单位入围施工单位库，得分相同者抽签确定。未通过资格初审的报名供应商不参与评分。若本次通过资格初审的施工单位不足5家，将相应减少名额至4家，低于4家重新组织遴选活动。
3.服务期限：1年（从中选公示结束之日算起）。
4.管理办法：医院有零星维修需求时，由后勤保障科邀请医院零星维修项目入围施工单位库中施工单位，按低于维修限价进行报价（施工单位只需报价，不需重复提交资质材料），原则上以合理低价法确定施工单位。在本次遴选的服务期限内，一个入围施工单位累计维修金额达到45万元的暂停本服务期内竞标资格。服务期结束前，医院工程管理小组对入围施工单位的服务质量、服务能力、服务态度、服务及时性等综合考评。考评合格的施工单位有资格进入下一服务期施工单位库入围施工单位遴选；考评不合格的施工单位纳入失信供应商名单，并公示后做退库处理，两年内不得竞标医院所有项目。
5.主要施工范围及内容：
（1）土建方面：挖土方、地基、地沟等；砌砖、砌石材等；
（2）装饰方面：油漆、顶、墙面修补；泥水、石材工程；粉刷喷涂工程；石膏板、吊顶工程、隔断墙等工程；门窗工程；配管线、安装灯具、安插座、安洁具、敷设供排水管等工程；拆除、清洁工程；打墙、拆旧设施、改位、清运清洁等工程；
（3）室内外防水工程；
（4）外墙处理工程；
（5）道路维修、改造、维修工程；
（6）其他工程。
注：具体内容按实际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项目内容为准。
二、施工单位资质等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括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管道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水电暖安装工程等的施工及房屋修缮等与本项目相关的内容。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遴选。生产型企业的生产场经营地址或者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非国有销售型企业的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相互占股等关联的，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
3.施工单位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财务没有处于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申请。依据财库〔2016〕125号文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本次遴选活动。
5.施工单位接到医院通知，紧急维修2小时内查看现场、其他维修24小时内查看现场。
三、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四、报名事项
[bookmark: _GoBack]1.凡有意参加遴选的供应商，请于遴选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4月21日12:00之前，在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官网（https://www.cqwsrmyy.com/）下载查看本项目需求文件，无论供应商下载查看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遴选实质性要求内容。
2.有意向的供应商在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4月21日18:00）前将资料密封后交至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B区行政楼319采购办公室（或邮寄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清溪桥34号人民医院B区行政楼319采购办公室，张老师18996039411收，时间以采购人签收时间为准，建议寄出时电话提醒注意查收），未按要求提供的为无效供应商。
3.无论遴选结果如何，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所有费用均由自行承担。
具体项目咨询：侯科长023-48281298 ，监督电话：023-48299322
五、报名时须提供的资料（提供的资料和证件须合法、真实、有效、清晰，复印件应加盖公司红色公章，供应商报名时须提供的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者则报名无效）
1.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指定联系人或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
2.被授权人需有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办理时提供）。
3.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4.购销诚信及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详见附件1）
5.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详见附件2）
6.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关于以下内容的说明与承诺）：
1)完成同类项目经验：近五年参与过与不少于3个与本项目类似的项目施工经验等；
2)响应时间承诺（报价响应时间、紧急维修响应时间）等。
3）售后服务承诺（质量保证期限，缺陷修复响应时间）等。








附件1：
购销诚信及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我单位参加贵单位(项目名称)的竞标，为保证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防止发生侵占、欺诈、不正当竞争、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现我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
1. 在任何采购环节，不以任何理由向医院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人员行贿，包括但不限于送钱、物、购物卡、有价证券、免费提供劳务等其他各种变相行贿行为或提供不正当利益。
2. 在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中与招标人、与其它投标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我单位和我本人在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未参与围标、串标。
3. 诚信交易，所提供资料和所承诺事项真实可靠。不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
4. 如发现医院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人员提出拿、卡、要等违背本承诺书要求时，我方及时主动向医院纪检部门举报。我方知悉举报电话:023-48299322。
5. 我方将严格遵守本承诺，如有违反，我单位和我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受相应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医院可单方面取消本次合作项目(如已中标，则中标无效；已签订合同的，中止或终止执行)，同时两年内不参医院组织的所有采购活动。

承诺人: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致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1.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
2.我方未列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
3.我方在采购项目评审（评标）环节结束后，随时接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检查验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